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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乃馨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签订了《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拟共同出资 1 亿元设立湖南康乃馨
养老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新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公司拟开展老年颐养、
养老研究和养老培训等机构养老业务，与康乃馨公司存在部分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就该同
业竞争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集团”）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相关情况如下：

一、 同业竞争情形的说明
自 2016 年 10 月起， 公司通过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开展社区居家养老业务，主

要面向各自社区网点的自理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为政府购买服务类型，2020 年该类业务占
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1.37%，截至目前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55 家；康乃馨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产进行老年产业的投资开发、医疗机构的投资及养老服务
等，其中：养老服务主要面向半自理老人及失能失智老人提供机构养老服务，为市场化运营类
型。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电、出版等省管企业改革
重组方案＞（湘办【2018】29 号）的通知》要求，康乃馨公司需整体划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
团。 2020 年 4 月 24 日，康乃馨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截至本次交易前，由于公司与康乃馨公司的养老业务性质及服务对象具有差异性，不构成
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公司拟开展老年颐养、养老研究和养老培训等机构养老
业务，与康乃馨公司存在部分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承诺的具体内容
就该同业竞争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团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解决措施的承诺

函》，具体措施如下：
1.将督促康乃馨公司努力提高其资产质量及经营业绩，尽快促使康乃馨公司或其养老资产

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
2.在本次交易完成 3 年之内且湖南发展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湖南发展集团承诺在

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情况下， 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原则，在康乃馨公司或其相关养老资产符合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
理结构完善，产权清晰、资产合规完整，能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各方面法律法规和
监管规则等）且公司有意收购时，湖南发展集团将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将持有的康乃馨公司
股权或促使相关养老资产转让给公司；否则湖南发展集团将采取其他适当方式，消除与公司存
在的同业竞争。

3. 若湖南发展集团及 / 或湖南发展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
业）在获得有关与公司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收购机会，相关第三方同意按照合理的条款
将该机会提供给公司，同时公司亦有意参与且具备相应的实力及运营能力，则湖南发展集团、
公司和第三方应进行善意协商以促使公司实施该等投资、收购机会。

4.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湖南发展集团保证依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善
意行使权利，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后续将督促湖南发展集团尽快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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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

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经营不及预期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多重因素影响的风险，能否顺利
开展相关业务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按照信
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
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乃馨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签订了《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拟共同
出资 1 亿元设立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养老研究院公司”“新公
司”）开展老年颐养、养老研究和养老培训等业务。 其中：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8,0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 80%；康乃馨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20%。

2、康乃馨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发展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康乃馨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相关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登记、签署相关协议、后续运营管理等。 表决情
况为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董事张禹文先生、刘志刚先生回避表决。 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尚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完成后，新公司与康乃馨公司部分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就该
同业竞争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团已提出相应解决措施，详情请见“六、涉及关联交易
的其他安排”。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长沙市望城区银星路二段 599 号

法定代表人 叶仁波

注册资本 47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6962068823
股权结构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6%，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4%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老年产业的投资开发及老年文化娱乐项目 、老年教育产业 、医疗机构
的投资 (限以自有合法资金 （资产 ）对外投资 ，不得从事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 、短期财务
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 ，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 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老年
人生活护理（不含医护）及养老服务 （不含餐饮 、住宿服务 ）；凭本企业资质证书方可从
事养老地产 、老年公寓的开发、经营；市场营销策划 ；建筑装饰材料 （不含硅酮胶 ）的销
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9 年 10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9 年 10 月 15 日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以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49,365,561.11 362,687,054.05 372,745,934.26 375,988,463.01
负债总额 577,821,765.48 579,616,610.19 566,451,832.86 566,127,708.74
净资产 -228,456,204.37 -216,929,566.14 -193,705,898.60 -190,139,245.73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12 月 2019 年 1-12 月 2018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17,503,552.46 142,755,444.17 159,744,877.91 171,518,918.89
净利润 -11,526,648.23 -21,223,657.54 -3,571,777.87 -34,299,241.28

（三）其他事项说明
康乃馨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注册资本 4,700 万元。 公司总部位于长沙湘江新区

核心区，谷山森林公园西畔。 截至目前，康乃馨公司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产进行老年产业的投
资开发、医疗机构的投资及养老服务等。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电、出版等省管企业改革重组方案＞（湘办【2018】29 号）的通知》要求，康乃馨公司
需整体划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团。 2020 年 4 月 24 日，康乃馨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
登记手续。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类型：拟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拟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拟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经营范围：拟为一般项目：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病人陪护服务；远程健康管
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

出资方式：拟为自有资金出资
股权结构：拟为湖南发展持股 80%；康乃馨公司持股 20%
以上信息均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为准。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双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

责任。 此类安排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双方拟共同出资成立“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有限公司

（暂定名）”

（一）合作概述
1、甲乙双方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养老研究院公司：
（1）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2）养老研究院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病人陪
护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业务培训（不含教育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4）股东双方出资方式和股权比例为：
甲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8,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80%；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20%；
（5）股本金缴付方式和期限：本次合作股东双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双方按认缴股权比例不

晚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实缴到位。
（6）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

比例认缴出资。 公司解散并办理清算注销手续后依法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7） 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 双方按本协议约定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养老研究院

公司设立登记。
（8）双方约定养老研究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下：
养老研究院公司设股东会和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为 5 人，其中甲方提名 2 人，乙方提名 1

人。 外部董事 2 人。 董事任期每届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公司设董事长 1 人，董事长由
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养老研究院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乙方提名的人员担任。
养老研究院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设总经理 1 人，由甲方提名的人员担

任；副总经理若干人，财务负责人 1 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其他治理事宜以养老研究院公司章程、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为准。
2、双方约定其他相关事项
（1）经营场所。养老研究院公司向乙方租赁望城区银星路二段 599 号 3 号栋 1-14 层作为经

营场所，租金以相近地段同类物业的市场公允租金价值为准，具体租赁事项以养老研究院公司
与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为准，乙方承诺租赁协议到期后养老研究院公司享有优先续租权，后续租
赁期租赁价格以同时期相近地段同类物业公允租金价值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且租赁期限合计
不少于 20 年。 双方约定乙方在 2022 年 5 月 1 日之前交付 1-11 层，12-14 层待定。

（2）医疗合作。 养老研究院公司与乙方全资子公司长沙康乃馨老年病医院有限公司（简称
“康乃馨老年病医院”）进行医疗业务合作（如急诊、重症病人抢救、住院，CT、核磁检查、检验
等），康乃馨老年病医院与养老研究院公司签订无障碍医疗绿色通道合作协议，向养老研究院
公司入住老年长者提供医疗服务， 具体合作事项以养老研究院公司与康乃馨老年病医院签订
合作协议为准。

（3）建设康复训练中心。 鉴于老年长者是慢性疾病、残疾、功能障碍等疾病高发人群，为给
入住老人作出准确的健康评估、制定个性化护理服务及康复服务，双方同意养老研究院公司成
立后建设康复训练中心。

（二）违约责任
如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所述的义务及承诺，即构成违约，违反约定的一方即构成

违约方，违约方应赔偿另一方因违约方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赔偿办法双方协商确定或通
过诉讼解决，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三）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内部审批程序审议通过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生效后，本协议取代双方之间在此之前就本次投资所达成的口头的或书面的各种意向、谅解备
忘录、协议和合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新公司成立后， 将向康乃馨公司租赁望城区银星路二段 599 号 3 号栋 1-14 层作为经营场

所，租金以相近地段同类物业的市场公允租金价值为准。 同时，新公司将与康乃馨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康乃馨老年病医院进行医疗业务合作（如急诊、重症病人抢救、住院，CT、核磁检查、检
验等），并签订无障碍医疗绿色通道合作协议。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2、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由于康乃馨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能力等实际情况，现阶段注入不利于上市公司提高资产

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为有效解决同业竞争的情形，经综合考虑，从保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公司

控股股东湖南发展集团已承诺：一是将督促康乃馨公司努力提高其资产质量及经营业绩，尽快
促使康乃馨公司或其养老资产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 二是在本次交易完成 3 年之内且
湖南发展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湖南发展集团承诺在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本
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在康乃馨公司或其相关
养老资产符合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产权清晰、资产合规
完整，能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各方面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等）且公司有意收购时，
湖南发展集团将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将持有的康乃馨公司股权或促使相关养老资产转让给
公司；否则湖南发展集团将采取其他适当方式，消除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三是若湖南发展
集团及 / 或湖南发展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在获得有关与公
司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 收购机会， 相关第三方同意按照合理的条款将该机会提供给公
司，同时公司亦有意参与且具备相应的实力及运营能力，则湖南发展集团、公司和第三方应进
行善意协商以促使公司实施该等投资、收购机会；四是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湖南发展集

团保证依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善意行使权利， 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
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本次与关联方整合

优势资源共同出资设立养老研究院公司，拟开展老年颐养、养老研究和养老培训等业务，打造
湖南中高端养老品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医养健康产业布局，赋能公司产业发展。 若未来
项目顺利实施，可拓宽公司医养健康产业市场领域及业务范围，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关于与康乃馨公司存在部分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已出具
相关承诺。 公司后续将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足，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
运转，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压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康乃馨公司（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养老研究院公司（暂定名）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公司医养健康产业布局， 赋能公司产业发展。 本次投资双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
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 此类安排公允、公平，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1、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养老研究院公司（暂定名），拟开展老年颐养、养老研究和

养老培训等业务，符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医养健康产业布
局，赋能公司产业发展。 若未来项目顺利实施，可拓宽医养健康产业市场领域及业务范围，增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2、 本次投资双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认缴出资比例
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针对同业竞争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已出具相关承诺，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 公司关
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十、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养老研究院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

经营不及预期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多重因素影响的风险， 能否顺利开展相关业务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湖南康乃馨养老研究院项目合作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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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 5 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45）。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张禹文先生、刘志刚先生属于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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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票质押违约处置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华西证券”)关于《关于拟对侯毅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标的证券处置的通知》，现将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的具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在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融资，质押标的股票名称为新纶新材，证券代码 002341，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5,000 万股，其
中 3,400 万股被法院司法再冻结。 截止 2021 年 11 月 25 日在华西证券共计质押公司股票 5,000
万股，未偿付本金余额 1.5 亿元，未偿付利息 24,906,250 元，累计违约金 71,478,026.67 元。

二、违约处置方式
根据交易所规则及双方签署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华西证券将通过交易系

统，在质押特别交易单元上使用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对质押标的证券进行处置。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持有本公司总股数为 257,507,85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的 22.35%。华西证券本次可能实施的违约处置事项，可能导致侯毅先生被动最大减持公司股票
1600 万股暨其持股比例减少 1.39%，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也不会
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四、其他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毅先生正在积极与债权方沟通股票质押展期及还款事宜，

并采取多种有效途径解决债务问题及降低股票质押率。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拟对侯毅先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标的证券处置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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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光明产业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概述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太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签订了《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
新纶科技产业园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公司拟向信太科技出售位于深圳市宝
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光明产业园”或“交易标
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7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93619Q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瑞辉
注册资本：9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 年 04 月 24 日
企业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 2 栋 A 座 15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移动电话、手机主板、MP4 播放器、数字机顶盒、笔记本电脑、

通讯产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台式电脑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凭深南环批【2010】51723 号生
产）；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通讯产品、信息电子产品的销售及维修（以上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电子通讯产品软件、计算机软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智能家庭网关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
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通信设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物联网设
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5G 通信技术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
务；企业总部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服
务；物联网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移动电话、手机主
板、MP4 播放器、数字机顶盒、笔记本电脑、通讯产品、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台式电脑的生产。

2、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瑞辉 2,798.33 31.09255%
深圳市顺盈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903.23 10.03589%
金华市嘉扬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95.1340 8.83482%
张杰 645.55 7.17278%
深圳市金香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538.1913 5.9799%
叶春华 516.66 5.74067%
深圳市律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11.6747 4.57416%
黄毅艺 400 4.44444%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 3.66667%
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 2.44444%
其他 1,441.23 16.01368%
合计 9,000 100%

3、 交易对手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信太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1,981,432,878.10 元、净资产为

704,756,046.08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532,659,538.51 元、净利润为 106,143,761.26 元。 信
太科技具备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

4、经查询，信太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
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的新纶科技产业园（包含

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涵盖园区内所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包括无证建筑物面积，以及消
防、环保、机电等建筑物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40,679 平方米，占地面积 16,300.99 平方米。

2、权属情况说明
交易标的目前抵押给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未向其他第三方抵押或提供担保。 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交易标的账面净值为 2.01 亿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2.7 亿元，经双

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出让方）：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信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拟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经双方协商，确认光明产业园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 亿元（大写：贰亿柒仟万元整），

本价格不包含办理产业园产权转让登记的相关税费，若产业园转让过程中产生税费等其他费
用的，由甲乙双方按中国法律相关规定各自承担。

（2）转让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在指定银行以乙方名义设立共管账户并根据银行需
要签订三方共管协议，乙方应在共管账户（共管账户信息以三方签署的共管协议约定为准）设立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诚意金，并书面通知甲方。

（3）在取得政府书面同意或许可转让光明产业园后，甲乙双方按照转让协议约定流程，支
付转让价款并履行相关转让程序。

3、协议期限
双方确认，乙方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取得政府书面同意或许可产业园转让的，本协议

自动解除，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继续履行的除外）。 如取得政府书
面同意或许可产业园转让的，本协议继续有效。

4、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的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

排。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及日常生产经营。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利润约 0.54 亿元，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

公司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聚焦新材料业务，进一步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并优化资产结构，公司积极剥离非材料类业

务并处置非核心资产。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有助于缓解公司短
期资金压力，为集中资源，聚焦核心业务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尚需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明公路南侧新纶科技产业园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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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药品进入

国家医保目录（2021 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21〕50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四环医药之控股子
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所属药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医保目录 2021 年版》），公司共 29 个产品入选《医
保目录 2021 年版》，其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战略品种盐酸贝尼地平片和潜力品种
盐酸羟考酮片、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等原进入 2020 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入选（具体
情况详见附表）。 相较公司入选《医保目录（2020 年版）》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要调整情形如
下：

1、 北京华素入选产品中有 2 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联苯苄唑溶液、联苯苄唑乳膏：原 2020 版医保目录中仅限参保人员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

购药时医保基金方予支付的限制已取消。
2、多多药业入选产品中有 1 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金荞麦胶囊：原 2020 版医保目录中仅限参保人员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购药时医保基金方

予支付的限制已取消。
此政策的变化将会对金荞麦胶囊产品的销售增量起到助推作用。
3、山东华素入选产品无变化。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可能面临价格调整的风险。 药品未

来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附表：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 2021 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 保
编号

药品名
称

通用名称 商 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1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2020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47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
片

无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 家
剂型

适应症 ： 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
癌症疼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 类

2 955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
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癌症疼痛 、骨折或
术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 类

3 ★
（45）

托烷司
琼

甲磺酸托烷
司琼注射液

舒 欧
亭

注 射
剂

2ml:
4.48mg

乙类 乙类 独 家
规格

适应症 ：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
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4 45 托烷司
琼

甲磺酸托烷
司琼片

舒 欧
亭

片剂 4.48mg 乙类 乙类 独 家
规格

适应症 ：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
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5 432
联苯苄
唑

联苯苄唑溶
液

孚 琪
液

溶 液
剂

10ml:
0.1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 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
菌病 ，如手 、足癣 ，体 、股癣 ，花
斑癣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30ml:
0.3g

6
★
（43
2）

联苯苄
唑

联苯苄唑乳
膏

孚 琪
膏

乳 膏
剂

20g:0.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 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
菌病 ，如手 、足癣 ，体 、股癣 ，花
斑癣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15g:
0.15g

7 1235 复方氯
解磷定

复方氯解磷
定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 氯
解 磷 定
0.4g, 硫
酸 阿 托
品 3mg，
盐 酸 苯
那 辛
3mg

乙类 乙类 独 家
品种

适应症 ： 用于有机磷毒剂和有
机磷农药中毒的解毒救治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 保
编号

药品名
称

通用名称 商 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1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2020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8 1226 氯解磷
定

氯解磷定注
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0.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用于解救多种有机磷
酸酯类杀虫剂的中毒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9 1073 纳曲酮 盐酸纳曲酮
片

诺 欣
生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 家
品种

适应症 ： 盐酸纳曲酮可阻断外
源性阿片类物质的药理作用 ，
作为阿片类依赖者脱毒后预防
复吸的辅助药物。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片剂 50mg

10 1028 丁螺环
酮

盐酸丁螺环
酮片

苏新 片剂 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本品用于治疗广泛性
焦虑症和其他焦虑性障碍注册
分类 ：化学药品 3 类

11 1227 纳洛酮 盐酸纳洛酮
注射液

苏诺 注 射
剂

1ml:
0.4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
抗药 。
1. 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
术后 ， 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呼
吸抑制 ，促使患者苏醒。
2. 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 完全
或部分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
呼吸抑制。
3. 解救急性乙醇中毒 。
4. 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
诊断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1ml:1mg

2ml:2mg

10ml:
4mg

12 360 比索洛
尔

富马酸比索
洛尔片

博苏 片剂
2.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高血压 、冠心病 (心绞
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5mg

13 1058 石杉碱
甲

石杉碱甲片 忆诺 片剂 0.0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本品适用于良性记忆
障碍 ，提高患者指向记忆 、联想
学习、图像回忆 、无意义图形再
认及人像回忆等能力。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 类

调整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产品

联苯苄唑溶液 、联苯苄唑乳膏 2020 版医保目录备注为▲（解释 ：仅限参保人员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购药时医保基金
方予支付。 ），2021 版医保目录取消限制支付范围 。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纳入 2021 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 保
编号

药 品 名
称

通用名称 商 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1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2020 医
保 分 类
（ 甲 或
乙）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124 格 列 吡
嗪

格列吡嗪分
散片

无 分 散
片 5mg 甲类 甲类 独 家

剂型

适应症 ：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及
体育锻炼 2～3 个月疗效不满
意的轻、中度Ⅱ型糖尿病患者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 类

2 372 贝 尼 地
平

盐酸贝尼地
平片

无 片剂

2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原发性高血压注册分

类：化学药品 2 类4mg
8mg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纳入 2021 版医药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 保 编
号 药品名称

通 用 名
称

商
品
名
称

剂型 规格

2021 医
保分类
（ 甲 或
乙 ）

2020 医
保分类
（ 甲 或
乙 ）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53 氨 酚 曲 马
多

氨 酚 曲
马多片

无 片剂

每 片 含 盐
酸 曲 马 多
37.5mg 和
对 乙 酰 氨
基 酚
3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 本品用于中度至重度
急性疼痛的短期 （5 天或更短 ）
治疗。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 3.2 类

2 955 曲马多 盐 酸 曲
马多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急 、慢性疼痛 ，中 、
轻度癌症疼痛， 骨折或各种术
后疼痛、牙痛。亦用于心脏病突
发性痛 、关节痛 、神经痛及分娩
止痛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3 ★（955） 曲马多
盐 酸 曲
马 多 注
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癌症疼痛 ，骨折或
术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4 962 对 乙 酰 氨
基酚

对 乙 酰
氨 基 酚
片

无 片剂 0.3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
性感冒引起的发热 ， 也用于缓
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 、 关节
痛、偏头痛 、牙痛、肌肉痛 、神经
痛 、痛经。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5 604 头孢氨苄 头 孢 氨
苄片

无 片剂

0.1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
急性扁桃体炎 、 咽峡炎 、 中耳
炎 、鼻窦炎 、支气管炎 、肺炎等
呼吸道感染、 尿路感染及皮肤
软组织感染等。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0.25g

6 1043 马普替林
盐 酸 马
普 替 林
片

无 片剂 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各型抑郁症。对精
神分裂症后抑郁也有效。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7 959 去痛片 去痛片 无 片剂 复方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用于发热及轻 、中度的
疼痛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8 1078 吡拉西坦
吡 拉 西
坦 注 射
液

无 注 射
剂 20ml:4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
病、脑外伤 、各种中毒性脑病等
多种原 因所 致 的 记 忆 减 退 及
轻、 中度脑功能障碍。 也用于
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9 265 葡萄糖 葡 萄 糖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0ml：10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1） 补充能量和体液 ；
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进食不足
或大量体液丢失 （如呕吐 、腹泻
等 ），全静脉内营养 ，饥饿性酮
症 。 （2）低糖血症 ；（3）高钾血
症；（4）高渗溶液用作组织脱水
剂；（5）配制腹膜透析液 ；（6）药
物稀释剂 ；（7）静脉法葡萄糖耐
量试验 ；（8）供配制 GIK（极化
液 ）液用 。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10 643 林可霉素
盐 酸 林
可 霉 素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0.6g
( 按
C18H34N
2O6S 计)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 本品适用于敏感葡萄
球菌属、链球菌属 、肺炎链球菌
及厌氧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 、
皮肤软组织感染 、 女性生殖道
感染和 盆腔 感 染 及 腹 腔 感 染
等。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11 ★（324） 刺 五 加 注
射液

刺 五 加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每 支 20ml
（ 含 总 黄
酮 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平补肝肾 ，益精壮骨 。
用于肝肾不足所致的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脑动脉硬化 ，脑血栓
形成 ， 脑栓塞等 。 亦用于冠心
病 ， 心绞痛合并神经衰弱和更
年期综合征等。
注册分类：中药第 9 类

12 959 五 加 生 化
胶囊

五 加 生
化胶囊

无 胶 囊
剂

每 粒 装
0.4g

乙类 乙类 独 家
剂型

适应症 ：经期及人流术后 、产后
气虚血瘀所至阴道流血 ， 血色
紫暗或有血块 ， 小腹疼痛按之
不减 ，腰背酸痛 ，自汗 ，心悸气
短 ，舌淡、兼见瘀点 ，脉沉弱等。
注册分类：中药第 9 类

13 232 金 荞 麦 胶
囊

金 荞 麦
胶囊

无 胶 囊
剂

每 粒 装
0.2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急性肺脓疡 、急慢
性气管炎 、喘息型慢性气管炎 、
支气管哮喘及细菌性痢疾 。 症
见咳吐腥臭脓血痰液或咳嗽痰
多， 喘息痰鸣及大便泻下赤白
脓血。
注册分类：中药第 9 类

14 1131 羧甲司坦
羧 甲 司
坦片 无 片剂 0.25g 甲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 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
炎、 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引起的
痰液粘稠、咳痰困难患者。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原 6 类

调整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产品

金荞麦胶囊 2020 版医保目录分类为▲（解释 ：仅限参保人员门诊使用和定点药店购药时医保基金方予支付 。 ），2021
版医保目录取消限制支付范围。

证券代码：002426� � � � � � �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1-087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 2020161 号），因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
于 2020年 8月 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5）；于
2020年 9月 8日、10月 9日、11月 9日、12月 8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2 月 9 日、3 月 10 日、4 月 8 日、
5月 7日、6月 7日、7月 8日、8月 9日、9月 8日、10月 8日和 11月 8日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
风险 提 示 的 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20-137、2020-141、2020-151、2020-154、2021-008、2021-016、
2021-017、2021-031、2021-040、2021-051、2021-054、2021-062、2021-069、2021-073 和 2021-08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021 年 5 月 18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1〕31号），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
1294 号） 中关于新规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
司适用相关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初步判断本
次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 条第（七）项至第（九）项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2018 年 11 月修订）中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以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目前公司生产运
营一切正常，在中国证监会作出正式处罚决定前，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 年修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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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众泰汽车”)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了《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15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将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item.taobao.com）上
公开拍卖公司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集团”）持有公司的 80,000,000 股股
票，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显示，竞买结果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
第一大 股东及 其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涉 及 股 份 数 量
（股）

竞买人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 （元）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5,000,000 徐逸 38,345,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7,000,000 徐逸 55,085,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0,850,000 陈柏霖 65,772,7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1,000,000 陈柏霖 74,559,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1,000,000 陈柏霖 76,682,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1,000,000 陈柏霖 76,651,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2,000,000 高凌云 82,992,000.00
金马集团 一致行动人 12,150,000 毕雪芬 81,798,150.00
合计 -- 80,000,000 551,884,850.00

法院要求竞买人按照《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款缴纳以及相关
手续。 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金华中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金马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95,732,98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2%,司法冻结的股数为 95,732,981 股。 若本次司法拍卖的 80,000,000 股股份最终完成过户，
金马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因此而减少 80,000,000 股,所以金马集团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因本
次司法拍卖将减少至 0.78%。

截至目前，除上述已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外，暂未发现股东金马集团其他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形。
2、本次拍卖，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与金马集团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一定独立性，金

马集团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4、本次拍卖 80,000,000 股股份事项后续可能涉及竞买人缴纳拍卖余款、法院出具拍卖成

交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此次拍卖的后续进展
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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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彦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博彦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846 号”文核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公开发行了 5,758,152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57,581.52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9〕151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19 年 4
月 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彦转债”，债券代码“128057”。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博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 2019年 9月 11日至 2025年 3月 5日。

本次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8.90元 /股， 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博彦转债的转股价格历经数次调整，最新的转股价格为 8.50元 /股。

（二）赎回情况概述
公司 A 股股票（股票简称：博彦科技、股票代码：002649）自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连续 16 个交易日中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博彦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已触发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
彦转债”的议案》，同意行使“博彦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博彦转
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博彦转债”于 2021年 11月 1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四次赎回实施公告， 自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共计发布了十九次赎回实施公告，提示“博彦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1年 11月 30日为“博彦转债”赎回日，公司已经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21年 11月 29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博彦转债”。 自 2021年 11月 30 日起，“博彦转债”停止交
易和停止转股。

4、2021年 12月 3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1 年 12 月 7 日为赎回款到达“博彦转债”持
有人资金账户日，“博彦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博彦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博彦转债”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收市，“博

彦转债”尚有 41,626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41,626张。“博彦转债”赎回价格为 100.74 元 / 张（含
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1.0%，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4,193,403.24元。

三、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博彦转债”的面值总额为 4,162,600 元，占发行总额的 0.72%，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次可转债剩余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截至 2021年 11月 29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博彦转债”转股累计增加 67,002,048 股。 因总股本

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博彦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博彦转债”不再具备上市

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1年 12月 8日起，公司发行的“博彦转债”（债券代码：128057）将在深交所摘牌。
五、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 11月 29日）收市后，公司最新股本结构为：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 行
新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00,940,256 19.24 -37,363,862 -37,363,862 63,576,394 10.75

高管锁定股 100,940,256 19.24 -37,363,862 -37,363,862 63,576,394 10.75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23,722,544 80.76 104,365,910 104,365,910 528,088,454 89.25

三、总股本 524,662,800 100 67,002,048 67,002,048 591,664,848 89.25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19年 9月 10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公司可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定期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博彦转债”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六、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常帆、刘可欣
电话：010-50965998
邮箱：IR@beyondsoft.com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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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彦转债”摘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博彦转债”赎回日：2021年 11月 30日
2、“博彦转债”摘牌日：2021年 12月 8日
一、“博彦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846 号”文核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公开发行了 5,758,152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57,581.52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9〕151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19 年 4
月 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彦转债”，债券代码“128057”。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博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 2019年 9月 11日至 2025年 3月 5日。

本次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8.90元 /股， 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博彦转债的转股价格历经数次调整，最新的转股价格为 8.50元 /股。

（二）赎回情况概述
公司 A 股股票（股票简称：博彦科技、股票代码：002649）自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连续 16 个交易日中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博彦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已触发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
彦转债”的议案》，同意行使“博彦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博彦转
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博彦转债”于 2021年 11月 1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四次赎回实施公告， 自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共计发布了十九次赎回实施公告，提示“博彦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1年 11月 30日为“博彦转债”赎回日，公司已经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21年 11月 29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博彦转债”。 自 2021年 11月 30 日起，“博彦转债”停止交
易和停止转股。

4、2021年 12月 3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1 年 12 月 7 日为赎回款到达“博彦转债”持
有人资金账户日，“博彦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博彦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博彦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博彦转债”不再具备上市

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1年 12月 8日起，公司发行的“博彦转债”（债券代码：128057）将在深交所摘牌。
三、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 11月 29日）收市后，公司最新股本结构为：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00,940,256 19.24 -37,363,862 -37,363,862 63,576,394 10.75

高管锁定股 100,940,256 19.24 -37,363,862 -37,363,862 63,576,394 10.75
二 、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23,722,544 80.76 104,365,910 104,365,910 528,088,454 89.25

三、总股本 524,662,800 100 67,002,048 67,002,048 591,664,848 89.25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19年 9月 10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公司可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定期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博彦转债”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常帆、刘可欣
电话：010-50965998
邮箱：IR@beyondsoft.com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